
 

 

附件12A 

 
為減低禽鳥傳染病毒予人類的風險而採取的措施 

 

 
 為減低禽鳥傳染病毒予人類的風險，政府採取下列措施： 

 
 為本地飼養場的雞隻及輸港雞隻注射疫苗； 

 
 對本地飼養場嚴加規管，包括收緊生物安全措施（例如所

有飼養場均須裝置防鳥設施）； 

 
 施加進口管制（例如輸港雞隻必須來自註冊飼養場及附有

健康證書）； 

 
 實施分隔政策（零售市場內不准售賣水禽，因為水禽是禽

流感病毒的天然載體）； 

 
 對批發市場和零售店舖施加衛生規定；  

 
 對人類、家禽和野鳥施加監測，以確保適時偵測本港環境

內出現的禽流感病毒； 

 
 禁止散養家禽；  

 
 禁止在所有零售點把活家禽存留過夜；及 

 
 於 2004-05 年及 2008 年分別推出自願退還牌照安排及特

惠補助金計劃，以大幅減少活家禽業商戶的數目。 

 

 


